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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海门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及代表性

传承人的通知

各区镇（街道）政府（管委会、办事处），区各委办局，区各直属单位，各垂直管理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我区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关于推荐申报第六批海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及代表性传承人有关要求，经申报、推荐、集中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了第六批海门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6个）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单（11人），现予以公布（排名不分先后）。

有关区镇和单位要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坚持科学保护理念，制定规划，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传播工作，推动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迈上新台阶。
附件：1.第六批南通市海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第六批南通市海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4年3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第六批南通市海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序号
	分类
	项目

	1
	传统技艺
	海门酱包瓜制作技艺

	2
	传统技艺
	陆氏汤团制作技艺

	3
	传统技艺
	张氏铜艺

	4
	传统技艺
	海门老土布织造技艺

	5
	传统美术
	烫画

	6
	传统美术
	凤城刻纸


附件2

第六批南通市海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序号
	项目
	传承人

	1
	海门酱包瓜制作技艺
	袁天雁

	2
	陆氏汤团制作技艺
	陆靖天

	3
	张氏铜艺
	张庆宏

	4
	烫画
	张文军

	5
	凤城刻纸
	张志群

	6
	海门山歌（增补）
	陈倩琳

	7
	
	顾博宇

	8
	
	关爽爽

	9
	南通仿真秀（增补）
	陈晓燕

	10
	
	李林英

	11
	
	于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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